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敖公成夫 號七十月一+年六十三勋良期 星
甚
少
反
對
之
者
。
有
一 
方
面

fn 
測
此
 

七
號
投
票
完
全
變
史
態
度
•
木
市
   

<-

卡
工

今
日
上
午
九
点
至
下
午

工
之

。 
毎
点
.

十
五
仙
•

思一

威
斯
峰
氏
之
建
歸
■ 
有

據
最
近
消
息
。
雲
高
華
■
紐
威
斯
緬
特
 

與
維
多
利
亞
三
毋
之
置
卡
•
於
明
日
恢
 

復
行
駛
•
照
現
目
之
情
形
而
観
之
。
電 

卡
工
會
顧
問
委
員
會
。
昨
星
期
日
• 
主 

張
工
人
接
納
新
例
規
定
•
是
以
今
日
三
 

埠
之
蜜
卡
工
人
•
投
票
取
决
，
乂
據
三
 

坤
之
工
人
。
於
昨
星
期
日
討
論
新
定
規

多
不
滿
意
之
處
■
但
顧
問
委
員
會
.

在
早
日

以
免

一 
我
接
納

◎
致
旅
加
全
体
華
僑
公   

@

旅
加
各
毋
各
界
僑
胞
公
鑒
。
巡
敗
者
。
此
次
國
府
召
開
國
民
大
會
。
關
於
旅
加
 

僑
胞
代
表
之
人
選
。
甚
爲
重
要
。
必
須
具
有
眞
正
華
僑
之
地
位
。
相
當
之
資
格
 

。
平
日
又
能
熱
心
忠
鹹
爲
薙
僑
社
會
服
務
。
以
謀
僑
衆
之
一
幅
利
。
多
做
赦
國
敕

民
工
夫
。
任
勞
 

公
怠
者
。
斯
可
 

。
歷
任
安
且
由
一

怨
。
弗
惜
犧
牲
。
其
成
績
彰
彰
在
人
耳
目
・
足
以
代
喪
*

僑 

充
富
代
表
席
位
。
今
有
多
朗
多
毋
張
子
田
君
•
自
抗
戰
以
來

E

華
僑
一

國
會
主
席
。
主
持
抗
日
救
國
事
務
。
始
終

不
懈
。
對
於
取
消
四
三
苛
例
運
動
。
致
力
尤
名
。
與
夫
一 
切
福
國
利
偽
事
宜
。 

無
不
盡
力
以
赴
。
勞
苦
功
高
。
僑
衆
推
祟
。
實
爲
國
大
代
表
之
理
想
候
選
人
。 

今
張
君
已
得
國
民
黨
總
支
部
及
各
界
僑
領
介
紹
出
而
爲
候
選
人
矣
。
但
必
須
我
 

僑
衆
 1
志
集
中
。
力
最
集
中
。
一 
致
票
選
張
君
・
方
能
達
到
當
選
之
目
的
。
如 

他
當
選
囘
國
出
席
任
務
完
竣
。
又
卽
 

加
報
吿
使
命
之
經
過
。
以
後
更
加
努
力
 

爲
我
偽
服
務
。
是
我
全
体
僑
胞
之
光
榮
也
。
爱
特
登
報
敬
轉
我
旅
加
各
埠
各
界
 

僑
胞
堅
次
選
舉
張
君
爲
國
大
代
表
。
曷
勝
翅
企
感
激
之
至
。
專
此
。
卽
頌
 

公
祺
。

鳥張子口競選國一 

长大代表協進會一

雲
高
琴
多
朗
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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城
多
利
 
滿
地
可
腐
悩
 

附
錄
張
子
田
君
履
歴

謹啓

歷
任
安
省
華
僑
統
一
抗
日
敕
國
會
常
務
娈
員
 

中
國
國
民
黨
多
城
分
部
常
務
委
員
 

現
任
安
省
中
華
會
舘
主
席

多
城
公
立
小
學
董
事
會
董
事
技

一
全
加
助
奉
總
會
主
任

中
園
國
民
黨
加
拿
大
總
支
部
執
行
委
員
 

酿
韋
日
報
 

長

中
國
航
空
建
殷
協
會
加
柬
直

會
會
一

取
消
四
三
苛
例
運
動
委
員
會
副
主
席
(
中
一
西
合
組) 

多
城
龍
岡
公
所
常
務
委
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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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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等
生
意
最
近
新
辦
到
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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醬料 
抽油 
罐頭 
盒
裝
荔
枝i  

糖薑 
各
種
海
味 
乾貨齊全工 

咸魚 
生薑 
馬歸 
大
帮
茶
葉i  

: 

戈
新
張
伊
始
 
取
價
廉
平
 
僑
胞
賜
顧
 
無
任
歆
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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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.,日晚間恢復學行駛

民
衆
再
受
不
利
便
之
痛
苦
。
又
機
 ̂
 
卡

- 
公
司
代
」 

一 
八
点
鐘
. 

- 
晚
間
一
玄

。
偷
工
人
搂
納
•
則
於 

卞
行
駛
•
大
約
於
明
日

總
會
，
钱

一
本

ta
鐵 

一 
午
八
時

日
下

茶
會
。
軟
次
職
員
會
員

林
瑞
和
•
伍

tit
檢
•
黄
同
漢
•
蔡
悅
基

診
症
時
間 

上
午
十
一
寺
・
・
里
一
寺

◎KM
*^

遷
慶
典
紀
盛
 

此
間
三
德
書
社
，
於
昨
十
六
日
午
后
一
 

時
・
舉
行
新
址
落
成
喬
遷
典
禮
•
事
前
 

由
籌
備
處
裝
飾
科
將
禮
堂
裝
飾
•
極
爲
 
一 

英
觀
•
皎
社
門
前
所
懸
之
新
扁
額
聞
僚
 

立
法
院
秘
書
長
吳
尚
鷹
所
盟
・
又
由
時
 

代
建
築
公
司
承
造
浮
凸
金
字
， 
工
作
極
 

至
巧
妙
雅
觀
・
是
日
天
氣
淸
朗
■
惠
触
 

和
暢
，
至
時
各
代
表
來
賓
■ 
昆
仲
叔
伯

婦

■
聯
翩
蒞
會
■
情
形
熟
閥

・
越
探
其
儀
式
如
次
•
㊀

齊
集
•
㊁

升

炮
•
②

贊
禮
員
蔡
唯
隆
君
領
衆
起
立
。 

向
國
旗
行
三
鞠
躬
禮
•
全
體
昆
仲
向
代
 

表
來
賓
行
一 
鞠
胆
禮
。®

第
主
席
吳
照
 

光
致
钦
迎
詞
及
宣
布
開
會
理
由
• i

祝
詞
。&

睛
吳
國
 

表
演
講
者
•
計
有

吳
炳
羣
火
鎌
萬

華
君
讀

8
 
民
黨
 

愛
蓮
總

Q靑

。
至
德
總
堂
周
相
祭
■

郁

添
別
 8
 席
頌
 

埠
代
衷
蔡
煜

平
。
來
賓
曹IK

定

麟

。
詠
尾
偷
吳
英
輔
等
君
•
鴻 N
 偉
論
 

。
職
由
髄
社
歷
任
主
席
吳
經
楫
君
答
謝
 

■
禮
成
茶
會
♦
至
下
午
五
時
半
•
般
筵

十
數
席
 

宣
布
般
 

年
•
周
一 

郁
憲
，
一 

權
答
謝
 

慶

。 
飲

竹
林
酒
家
•
由
主
席
吳
照
光
 

旨
趣
•
隨
睛
黃
衞
靑
・
周
永
 

初
•
周
寶
山
•
周
 m
患
•
周
 

縄
叠
等
君
演
講
• 
隨
由
吳
官

後
又
有
蔡
 ̂

八
時
。
各
(

唱
然
後
散

席

。
繊
提
會
也
•

◎

奶
油
價
每
唠
將
起
多
四
仙
 

1:3
奶
油
商
消
息
•
相
信
於
是
星
期
內
之

零
售
商
店
毎
磅
起
四
 

一
批
發
價
。
毎
磅
已
起
 

芝
小
商
店
。
由
今
日
 

一
至
六
十
七
仙
•
第
二

奶
油
價
 

仙

。
昨一 

二

不
. 

起
每
磅

星
期
一 

調
查
.

0
顯
氏
緩
測
至
三
月
十
七
號
 

數
次
之
 t-

七
歲
顯
打
臣
氏
・
各
情

業
詰
本
報
•
昨
遅
期
六
日
一 

。
其
律
師
又
求
胡
判
官
緬
一

点

。 

一
刑
。 

起
上

向

高

三
月
 
一 
號
起
計
算
。 
但

薪
十
仙

星

不
减
少
工
作
時
間
•

期
五r 

有
付

2

定
規
。
謂
倘
不
接
泗
一 
惟

0
祟一

获
會
一

等
君
歸
國
。
各
曾
一

踴

一 
躍
蒞
會
•
濟
濟
一
堂
•
異
常
熱
鬧
•
由 

一 
主
席
王
永
芳
宣
佈
開
會
意
旨
， 
並
致
獻

瑞
和
• 
黃
同
漢
• 
伍
世

送
詞
•

檢
等
•
臨
別
贈
官
。
属
勉
團
結
一
 
致

，

爲
國
爲

皆
中
肯
•
繼
綴
演
講
者

^8■
龈

一

贏
.鯉瓏魂 

繇
跟

⑥
布
曲
千®
^
^
^
^
^
^
^

現
任
安
省
中
 *

總
5

主
席
張
子
田
來
加
三
十
餘
年
。
爲
人
豪
爽
■
明
職
責
。
。 

知
大
義
。
勇
於
官
。
捷
於
行
。
於
僑
欧
中
。
本
僑
社
不
固
。
不
足
以
與
困
境
鬥
 

之
義
■
爰
捨
己
爲
羣
・
謀
所
以
錮
我
僑
者
必
碎
之
。
困
我
僑
者
必
蘇
之
■
以
是
 

僑
 社
疾
苦
*
胥
盡
力
以
求
僑
社
之
安
。
取
消
四
三
苛
例
緣
起
。   

In發
自
張
君
及
 

•
緒
同
僑
領
之
倡
導
。
幾
經
挫
折
■
奉

微

效

。
雖
謂
大
功
未
竣
。
然
其
勇
於
犯
 

難

。
久
持
不
屈
者
，
卽
如
其
志
之
專
而
行
之
篤
。
抗
戰
前
後
。
爲
僑

IIH:團
結
奔
 

走

・
邦
國
紆
難
•
恤
老
助
孤
。
坦
蕩
急
公
，
爲
僑
倫
敬
仰
。
今
日
我
僑

«:之
略
 

具
雛
型
。
僑
衆
相
安
。
張
君
之
功
不
少
。
以
其
果
能
爲倫

；y

謀
福
利
。
不
以
私
 

見
而
害
羣
。
不
以
屑
小
而
不
爲
。
唯
利
衆
者
而
行
之
。
唯
視
羣
如
視
己
。
挫
折
 

险
阻
■
勇
邁
前
赴
。
弗
計
利
鈍
。
必
底
於
成
。
是
其
志
也
堅
。
其
行
也
實
。
其
 

職
也
遠
•
其
心
也
城
。
卓
見
力
行
。
捨
己
爲
羣
。
斯
所
以
爲
倫
社
欽
敬
。
同
僑
 

聲
殖
者
。
際
此
全
國
普
選
聲
中
。
僑
社
何
幸
。
進
此
選
荐
服
務
僑
社
卓
著
勞
績
 

者
爲
候
選
人
之
機
會
，
使
之
能
爲
僑
社
種
福
。
同
人
鑑
於
張
君
二
十
餘
年
S
 
我 

僑
服
務
之
勞
。
堪
稱
厥
職
也
。
发
公
介

to■
竭

66推
^
 爲
本I®

旅
加
國
民
大
會
 

僑
民
代
表
候
選
人
。
又
本
於
僑
民
代
衷
必
須
確
足
以
代
表
僑
民
之
眞
莪
。
故
不
 

惜
披
露
數
官
-
以

—

荐
之
忱
。
想
爲
我
宏
度
汪
汪
之
僑
衆
所
樂
於
知
聞
而
贊
 

軒
者
。
是
爲
略
敍
。

加
東
各
埠
推
荐
人 

李
瑞
門
 

葉
求
鐸
 

黃
道
循
 

黄

農
 

黃
高
鑼
 

李
維
沛
 

陳
子
豪
 

羅
景
耀
 

李
挺
堅
 

周
殖
銘
 

趙
柏
裕
 

龔

燿

墀

811 祖
佐
 

曹
惠
民
 

黃
景
燦
 

林
華
令
 

張
昶
沾
 

薛
毅
夫
 

黃
蘭
友
 

林
舉
恩
 

麥
錫
舟
 

吳
道
一 

吳
俠
民
 

林
德
莊
 

陳

郁
 

李
民
權
 

高
詠
動
 

陳
潤
生
 

曾
占
祺
 

余
秀
藥
 

林
善
彰
 

林
照
立
 

林
善
堂
 

陳
常
光
 

廖
崇
憲
 

林
進
寧
 

李
惠
文
吳
 *

俠
 

李
鉄
如
 

李
自
强
 

羅
育
智
 

馬
健
民
 

鍾
振
漢
關
崇
藻
 

林
舉
唐
吳
基
惠
 

劉
子
澄
 

麥
素
一 

吳
褒
一 

李
禮
璇
鄒
煜
彰
 

湯
定
森
词
其
一
鉄
 

曾
槐
傳
 

張
星
輝
 

司
徒
穗
卿
 

李
喚
民
 

莫
 

廠
 

阮
度
唐
 

李
期
焜
 

譚
禮
休
 

黃
廣
侏
葉

11遇
 

周
漢
三
 

陳
孔
波
 

李
明
參
 

黄
民
政
 

黄
燦
輝
 

黄
金
灼
 

黃
光
耀
 

黃
苗
萍
 

陳
忠
典
 

陳
保
羅
 

陳
孔
崇
 

黄
欣
渠
 

李
希
荃
 

周
恒
添
 

但
宗
燦
 

陳
春
芳
 

黃
若
石
 

陳

廣

方

逢

慶
 

甄
庸
甫
 

胡
忠IT

 

方
榮
貴
 

周
在
彦
 

季

雲

湛

吳

熊

黃

文

彬

黄

榮
 

趙
泮
生
 

李
貫
一 

蔡
傑
然
 

周
龍
興
 

吳
志
革
 

黄

青
 

周
日
洪
 

司
徒
仕
第
 

甄
若
愚
 

李
漢
强
 

胡
介
生
 

蔡
錫
培
 

吳
泮
池
■
李
君
淑
 

李
雅
南
 

方
富
賞
 

林
雜
勝
 

林
撮
華
衙
伯
平
 

溫
永
的
 

李
厚
逢
 

黃

鳌
 

李
子
驪
 

方
文
燎
 

襄

初
 

趙
楚
珩
 

衞
振
欽
 

譚
宗
燦
 

黃
毅
生
 

司
徒
輯
寰
 

譚
才
炘
 

吳
崇
策
 

李
卓
生
 

蔡
善
初
 

譚
榮
起
 

劉
希
高
 

李
蓮
伯
 

胡
維
瑞
 

張
炳
琪
 

陳
竹
山
 

李
殿
卿
 

那
鶴
譜
 

李
蔭
来
 

林
立
劻
 

司
徒
元
 

凌
厚
柏
 

羅
衍
隆
 

吳
國
添
等
共
三
百
餘
人
簽
署
 

~^^j^s^ssr—

.
1

國大代表敬吿僑胞 

痛
思
第
二
屆
國
民
大
會
之
召
開
。
乃
我
國
曠
世
行
憲
之
盛
舉
。
奠
定
長
治
久
安
 

之
宏
謨
。
非
有
才
德
之
士
。
曷
足
以
代
表
公
意
。
克
盡
使
命
。
查
 

林
逸
川
先
 

生
賦
性
純
良
。
才
德
兼
優
。
任
事
勇
敢
。
服
務
忠
鹹
。
曾
任
醒
*

日
報
總
理
。 

國
民
革
命
軍
總
司
令
部
政
治
部
少
校
股
長
•
空
軍
總
司
令
部
少
校
參
議
。S

 

國
民
黨
駐
加
拿
大
總
支
部
駐
粤
辦
事
處
主
任
。
中
國
航
空
建
發
協
會
直
轄
加
西
 

支
會
常
務
委
員
。
雲
高
華
華
僑
敕
國
義
捐
總
會
執
行
委
員
兼
文
書
主
任
。
出
席
. 

中
國
國
民
黨
第
四
次
第
六
次
全
国
代
表
大
會
代
表
。
歷
任
國
民
政
府
僑
務
委
員
 

會
參
議
。
中
國
國
民
黨
駐
加
拿
大
總
支
部
執
行
委
員
會
常
務
委
員
。
現
任
篡
高
 

華
蓮
花
大
旅
舘
經
理
。
輝
煌
經
歷
。
允
稱
邦
國
之
英
才
。
出
類
拔
羣
•
咸
仰
瑞
 

现
之
大
器
。
用
敢
推
荐
 

林
逸
川
先
生
爲
國
大
代
表
。
倉
邦
家
。
爲
同
僑
。
可 

謂
得
人
者
矣
。
謹
佈
愚
忱
。
伏
維
亮
察

陳
日
進
 

黄
良
滋
 

馬
善
允
 

林
舉
振
 

陳
福
忠
 

黃
衞
靑
 

馬
恒
兆
 

林
弼
臣
 

李
日
如
 

關
崇
頴
 

司
徒
國
 

林
善
彰
 

贊 
助 
人
李
照
初
關
耀
崇
 

周
漢
樞
 

林
啟
文
等
四
百
餘
人
敬
敗
 

李
兼
芸
 

葉
劇
胆
 

余
毓
傑
 

林
龍
波
 

伍
振
强
 

雷
健
兒
 

甄
景
舜
 

林
洪
公
• 

湯
石
泉
 

廖
芳
輔
 

林
寰
舉
 

林
竹
溪
 

通
訊
處
林
西
河
總
堂
 

LA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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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常消息

黃」

魚公司廣吿

本
公
司
用
現
代

化密製塘底鷄項鹹魚 
自
出
世
以
來
深
蒙
遠
近
僑
 

胞
光
顧
不
勝
感
謝

凡
購
過
食
過
本
公
司
之
塘
底
鷄
項
鹹
魚
均
稱
好
貨
繼
日

乂香又滑乂甜 

有
信
誌
明
事
實
不
能
僞
造
 

、 

- 

塘
底
鶏
項
燭
飯
勝
過
風
腸
臘
肉
爽
過
臘
.鴨
乂
經
濟
及
快
晒
本
公
司
所
製
之
：
： 

塘底鷄項 
滋
養
料
比
其
他
之
鹹
品
超
過
其
上
因
含
有
人
造
日
光
力
甚
多

每
磅
八
毛
五
 

車
脚
自
理
 

不
論
大
小
交
易
均
皆
歡
迎
如
不
滿
意
原
銀

故
也
 

奉
還

招
商
代
理
，
權
利
從
優
• 

通
訊
 

W
O

N
G

 

BR
O

S

黄

兄

弟

敬

敗
一

M
ain  Sh  N

・ 

M
oose  Jaw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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;
:
/
  

;  ̂城逢 
.i
^:̂

徵
募
十
五
個
新
警
察
 

根
氏
欲
徵
募
十
五
個
新
番

◎

市
警
 

察

。
授
與
嚴
格
之

。
但
無
人
應
徵

者
。
遂
報
知
市
警
務
委
員
會
・
由
頰
會
 

授
槽
警
長
登
廣
吿
於
各
報
紙
。
聞
應
徵
 

者
要
係
加
拿
大
人
一
。
年
齢
卄
二
歲
至
卄
 

八
歲
•
超
過
五
尺
十
寸
。
在
高
雲
高
華
 

市
居
住
。
囘
兵
應
徵
者
則
以
价
二
歲
爲
 

限
云
。。

S

損
失
二
千
三
百

據
來
自
本
省
合
不
埠
西
人
貝
堅
斯
氏
投
 

報
警
局
。
昨
星
期
玉
晩
。
與
-
友
人
在
 

毋
中
到
處
飮
酒
•
不
醉
無
歸
■
翌
日
醉
 

醒
•
各
在
天
一
涯
。
檢
点
身
上
所
戴
之
 

頸
帶
鑽
石
針
•
兩
粒
大
石
。
三
粒
細
石
 

■
八
百
元
现
款
•
另
支
票
五
十
元
•
均 

被
竊
去
♦
損
失
大
約
貳
千
三
百
元
云
。

菱

G

 

H
IG

H

 

C
O

-

王
章
坤
等
君
•
皆
祝
谷

有

一一 
人 
一 
帆
股
順
•
安
抵
珂
里
•
以
叙
天
倫
 

才
樂
•
殿
由
雷
家
碩
答
謝
•
茶
會
而
散
 

一
洵
可
紀
也
•

0

在
旅
舘
沐
浴
室
發
現
屍
身
 

下
午
約
八
点
十
九
分
鐘
•
在

一
街
東
一
百
號
門
牌
某
旅
館
之
二
樓
沐
浴
 

-
宝
•
脅
現
羣
人
譚
利
(
譯
音
)
年
八
十
 

一 
歲
/
屍
身
•
聞
係
來
自
斯
地
夫
斯
頓
埠
 

一 
就
醫
云
。

一 

0
華
人
傷
人
要
賠
九
百
十
六
， 

一
華
人
旺
超
(
譯
帝
)
向
西
人
車
房
工
人
非
 

亞
斯
氏
乞
錢
不
應
•
遂
拔
出
剃
刀
將
非
 

.
氏
剌
傷
。
定
監
禁
六
個
月
。
各
情
亦
曾
 

誌
本
報
。
事
後
非
氏
具
狀
府
衙
。
控
吿
 

旺
超
賠
償
損
失
九
百
十
六
元
。
另
傷
費
 

五
十
元
。
被
吿
未
到
衙
•
遂
判
批
准
云
 

。
女
子
偷
竊
貨
物
幸
獲
釋
放
 

有
「
未
成
年
女
子
・
曾
在
某
百
貨
店
做
 

工
・
偷
窺
物
件
。
價
値
大
約
一
百
五
十
 

五
元
♦
昨
星
期
五
日
・
被
帀
值
探
搜
獲
 

。
遂
將
賊
女
子
逮
捕
。
但
百
貨
店
司
理
 

一 
部
不
允
控
吿
女
子
•
瘫
卽
釋
放
云

I
y
^
,
k
.
•<
書
4
笺
营3
3

.7

@
張椿穠囘國鳴謝

ii

$

，
弟
以
倦
遊
歸
國
・ 
擬
搭
十
一 
月
 

廿 
一 
號
船
東
旋
・
蒙
錦
碌
埠
劉
振
。
周
 

啟
•
浒
景
等
君
■
殷
籃
綫
別
・
至
到
雲
•一 

埠

。
又
蒙
張
其
■
張
洪
等
君
睛
茶
精
餐
 
一

。
感
激
殊
深
，
特
登
一

一
鳴
謝 

1« 
一

◎
好
園
出
賣

敗
者
本
圜
在
沙
省
」

位
在
河
邊
灌

漑
利
便
本
園
自
置
五
寸
給
水
機
二
具
貨
 

車
駛
田
偈
驟
馬
玻
璃
風
耕
園
用
具
齊
備
 

耕
地
自
置
有
十
五
英
畝
另
在
市
政
府
處
 

賃
有
三
十
五
英
畝
現
因
本
人
年
老
志
在
 

東
行
如
有
僑
胞
欲
營
斯
業
者
睛
來
面

gg  

或
函
商
亦
好

住

址

Southside

 G
arden

B
ox  673

Sw
ifr  C

urrent-  Sask-  

南

方

園

主

人

敢

◎
郎
修
杰
謝
啓 

逕
敗
者
。
弟
日
前
身
體
偶
爾
連
和
。
在 

率
人
聖
約
瑟
新
醫
院
調
治
。
幸
蒙
超
社
 

鴻
醫
師
。
醫
術
高
超
。
爲
弟
醫
治
。
藥
 

到
病
除
。
還
我
健
康
。
餉
恩
戴
德
。
沒

齒

難

忘

。
而
在
醫
一
 

親
友
世
詛
兄
弟
端
一

。
復
蒙
遠
近
 

等

。
時
時
臨

院
慰
問
。
並
錫
以
香
煙
菓
品
鮮
花
。
情
 

深
似
海
•
義
高
貫
雲
・
拜
領
之
餘
。
五 

中
感
篆
。
今
弟
幸
得
全
愈
出
院
。
惟
須
 

在
家
休
養
。
未
克
一
一
登
堂
叩
謝
。
謹 

綴
數
言
。
登
諸
報
端
。
藉
鳴
謝
憫
・
並
 

爲
趙
社
鴻
醫
師
介
紹
。
俾
同
病
者
知
所
 

問
津
焉
。

1

O
1J

房

猛
虎
丸
"
五
元
一 

功
能
補
氣
生
血
勝
週
参
茸
♦
服
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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/、 点 之 時 間

A 
接 納 毎 点 
加 

新


